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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射环境管理办法 

（国家环保局 1990 年 6 月 22 日发布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核设施、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和伴生放射

性矿物资源利用项目(以下简称为伴有辐射项目)的监督管理，保护

环境，保障公众健康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

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》等有关法规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其管辖区域

内一切伴有辐射项目的建设单位、营运单位和个人。 

第三条 放射环境管理实行国家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(下称

省级)两级管理。 

国家环境保护局对全国的放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

理。 

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放射环境保

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，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放射环

境管理队伍建设和组织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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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拟定放射性环境管理的政策和

法规，制定放射环境标准并监督实施；负责核设施环境影响报告

书的审批和指导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放射环境管理工作。 

放射环境管理的具体任务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

实施，主要是： 

(一)对伴有辐射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(核设施除外)进行

审批； 

(二)对伴有辐射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进行监督和检查验收；

审查发放排污许可证； 

(三)对伴有辐射项目运行时的环境影响实行监测与监督； 

(四)核事故的应急响应工作； 

(五)对放射性污染物的排放实行收费； 

(六)对城市放射性废物实行集中管理； 

(七)调解因放射性污染引起的民事纠纷； 

(八)会同宣传教育部门负责组织放射环境管理的宣传、专业

培训和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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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和退役的伴有辐射项目必须执行

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审批制度。 

第六条 核设施的环境影响报告书，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审批，

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时应同时抄送核设施所在地的省级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。 

第七条 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和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利用项目

的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，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环境

影响报告书(表)送审时应同时抄送所在地市、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

部门。 

第八条 在本办法公布之前，已经营运但未经环境影响报告

书(表)审批的伴有辐射项目(包括已转产、退役的)必须在规定的期

限内补报环境影响现状报告书(表)。 

第九条 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的审批按国家有关规定收费。 

第十条 一切伴有辐射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必须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，同时投产使用。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可

以迟后建设，但应当实行预留款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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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伴有辐射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的竣工验收，必须

有放射环境管理的专业人员参加，经验收合格后，由原审批环境

影响报告书(表)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合格证。 

第十二条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对辖区内一切伴

有辐射项目的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监督性监测和常规管理。 

第十三条 一切伴有辐射项目的营运单位必须加强对放射性

气体、液体和固体污染物的防治，减少产生量，向环境排放放射

性气体和液体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排放规定。 

第十四条 核设施产生的中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，其最终处

置必须送永久处理场所处置，在设施内暂存期间必须加强管理，

确保暂存的废物可以安全回取。 

第十五条 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和废源，必

须定期送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城市放射性废

物库贮存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的运行须经国家环境保护局批准，

并接受其监督。 

第十六条 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利用项目产生的废渣及副产

品的使用，必须符合《建筑材料用工业废渣放射性物质限制标准》

(GB6763-86)，超过标准的，不得批准用作建筑材料。大量的放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03


